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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1 年校级规划教材建设 
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
各学院（部）： 

为进一步提高教材建设水平，打造一批精品教材，根据

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》（教材〔2019〕3 号）

（附件 1）和学校《教材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校教发〔2020〕241

号），学校决定组织开展 2021 年校级规划教材建设立项申报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申报条件 

1.申报教材所对应的课程须为 2019 版人才培养方案中

设置的课程。 

2.教材第一主编须为我校教师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

称，主讲对应课程至少两轮次及以上。鼓励校企合作、校校

合作编写教材。 

二、申报范围及优先支持方向 

1.申报范围 

新编教材：教学急需、填补学科专业空白的教材；体现

教育改革创新的实验、实习和实践类教材；创新创业教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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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教材：2017年 12 月 31日前出版的教材，经过长期

教学实践检验，编写质量高、选用面广的教材，修订量须 1/3

以上。 

影印、翻译教材：高水平外文原版教材在境内影印或翻

译出版。 

2.优先支持方向 

（1）一流专业核心课程教材。 

（2）高水平外文原版影印、翻译教材。 

（3）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、多种介质综合运

用、表现力丰富的新形态教材。 

（4）结合实验教学改革和实验室建设的实验实习实践

课程教材。 

（5）能够充分体现创新创业教育理念、方法且与专业

教育紧密结合的创新创业课程教材。 

（6）双语、全英文教材。 

三、项目类型 

本次校级规划教材分重点建设项目和一般建设项目两

类设置。 

申请重点建设项目原则上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 

1.第一主编为国家级教学名师、省级教学名师、国家级

课程负责人、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（前三）、国家级规

划教材主编或三级教授及以上等。 

2.修订的国家和省部级规划教材。 

3.高水平外文原版影印、翻译教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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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建设要求与出版形式 

1.教材建设周期一般为一年，列为规划教材后须于 2021

年 10 月 30日之前正式出版。如不能按期出版，项目申请人

应提前 1 个月向教务处提交书面延期申请；延长期限不得超

过 6 个月。 

2.教材编写与出版严格按照学校《教材管理实施细则》

相关要求执行。 

3.教材的出版形式可为纸质教材、新形态教材和数字课

程等。  

五、资助方式 

1.列入校级规划的教材，支持必要的建设经费。 

2.重点建设项目的教材出版费用由学校承担。 

3.教材正式出版后，按照年终教学奖励津贴予以奖励。 

六、相关要求 

1.各学院（部）要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工作，结合“十四

五”规划、学科专业建设等重点工作，精心规划，认真组织，

推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材。原则上出版时间超过 4 年的省

部级、国家级规划教材应逐步纳入“修订”序列。推荐教材

须经学院（部）教材工作领导小组审议。 

2.各学院（部）党组织严格按照学校《教材管理实施细

则》相关要求，对教材编写人员审核。非推荐单位参编人员

由所在单位审核，须单独填写政治审核表。  

3.各学院（部）加强过程管理，按照学校《教材管理实

施细则》的要求对教材内容进行审核，并及时对教材编写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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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进行督促、检查，确保编写任务能够按期保质保量完成。 

4.项目负责人应选择同类学科级别较高的出版社，出版

合同须经过教务处审核通过后方可签订。 

七、材料报送 

各学院（部）于 9 月 9 日前组织完成申报、审核和推荐

等工作，将项目申请书（附件 2，一式二份），非推荐单位编

写人员政治审核表（附件 3）和汇总表（附件 4）送交教务

处教材科。 

 

联 系 人：余香果 

联系电话：87091317 

 

 

 

教务处  

2021 年 8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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